
兴庆区各类普查工作流程图

准备阶段

登记数据处理阶

段

数据开发阶段

下发开展普查通知

组建普查机构

编制预算

普查登记

质量检查

收集整理资料

单位核查清查

数据处理

出版资料

建立数据库

课题研究

制定方案、试点

物资准备

培训宣传

数据评估、上报

发布普查公报

工作总结

表彰先进

表彰总结阶段

承办机构：兴庆区统计局 服务电话：6719125 监督电话：6719125



对检举统计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的

表彰和奖励流程图

执法人员确定上报检举统

计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

个人拟表彰和奖励名单

由统计局依法行政领导小
组对表彰和奖励的拟定名
单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承办机构：兴庆区统计局 服务电话：6719125 监督电话：6719125

审核后，以适当形式公示拟

表彰奖励的单位和人员名

单，公示时间 7天

将符合银川市、自治区统计局

表彰的审批材料上报银川市、

自治区统计局

按照规定的标准对检举统计

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表彰



兴庆区统计局行政处罚运行流程图

拟做出警告或 2 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的

拟罚款超过 2 万元的，听证程序

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送达被处罚

单位，听取单位陈述申辩

陈述申辩过程对违法事实无异

议的，调查终结制作处理审批

表

对违法事实提请再议的，

补充调查

补充调查后结果没变动，调查

终结

补充调查后结果有变动，制作新文

书

达到立案标准的，文书中向违

法单位告知陈述申辩权利

事实不成立或未达到立案标准

的，制作销案审批表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送达被处罚单位

处以警告处罚的，

处罚决定书送达后

制作结案审批表

处以罚款处罚的，取

得缴款书回执后制

作结案审批表

因各种原因不能继

续处理执行的，制作

销案审批表

拟罚款超过 2 万元的，听证程序

批准立案后，根据拟做出的行政处罚



放弃听证权和陈述

申辩权

放弃听证权进行陈述

申辩

提出听证的，组织听

证会，制作听证报告

陈述申辩过程对违法单位

告知陈述申辩权或听证权

对违法事实提请再议的，补充调查

补充调查后结果没变动 补充调查后结果有变动

达到立案标准的，文书中向违

法单位告知陈述申辩权或听

证权

事实不成立或未达到立案标

准的，制作销案审批表

拟做出警告或 2 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的，制作处理审批表

拟罚款超过 2 万元的

报执法检查领导小组讨论，制作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送达被处罚单位

承办机构：兴庆区统计局 服务电话：6719125 监督电话：6719125

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及送达回证，送达被处罚单位



兴庆区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工作流程图

根据统计各专业报表制度

要求，参加区、市统计年

报专业统计会议

组织调查单位开展年度业

务培训工作。全面部署年

度各专业统计工作

数据查询、报表分析、综合分析、

上报数据总量和增速进行分析评

估

审核报表

通过网络直报平台验收上报国家

和区、市统计局进行数据审核评估

承办机构：兴庆区统计局 服务电话：6719125 监督电话：6719125

每月底开网 7日内，组织

调查单位开展各专业统计

报表联网直报工作

月、季后 15 日数据发布，撰写统计信息或统

计报告



兴庆区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流程图

1、制定检查计划

2、电话通知受查单位，通知检查时间、参加人员、

所需资料，核对单位名称、地址

3、制作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4、查询受查单位以前年度是否接受过执法检查、基

础工作情况和处罚情况

5、打印受查单位报表

检查准备

调查取证
1、签收检查通知书的送达回证

2、出示证件

3、制作文书（现场笔录、调查笔录、基本情况表、

取证资料清单）

检查人员根据检查结果

指标无误，做检

查一致的说明

差错较小，做当

场责改的说明

差错较大需要

立案处罚

简易程序当场处罚 一般程序制作检查报告

将检查报告和案卷材料提交审理

未达到审理要求的案卷，退

回检查人员进行补证，补证

后根据检查结果提请立案

达到自由裁量细化标准的案

卷提请立案

执法检查完毕，材料归档

承办机构：兴庆区统计局 服务电话：6719125 监督电话：6719125


